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優良實習指導教師遴選事蹟表

	系所（單位）
	
	實習指導
教授姓名
	

	實習指導內容
	實習指導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實習指導人數：新制     人，舊制   人，共   人。

	績

優

事

蹟

（請依據本校優良實習指導教師獎勵要點第二點之規定勾選並附佐證資料）
	事蹟
	佐證資料說明

	
	□ 出席實習指導相關會議。
	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核對。

	
	□ 出席指導實習學生返校座談，並繳交紀錄。
	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核對。

	
	□ 到校訪視所指導之每位實習學生至少兩次，並繳交紀錄。
	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核對。

	
	□ 運用電話或網路（電子郵件、MSN、部落格等）方式，進行實習學生平時輔導。
	請提供相關資料影本或網址。

	
	□ 指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核對。

	
	□ 評閱實習學生之作業及報告。
	請提供實習學生之作業及報告影本或評閱記錄。

	
	□ 評閱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檔案。
	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核對。

	
	□ 協助辦理實習學生生涯輔導。

	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核對，或請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 按時評定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
	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核對。

	
	□ 其他教育實習指導典範事蹟。

	請具體陳述並附相關佐證資料。

	系所（單位）主管意見
	

	遴選小組意見
	


